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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國立東華大學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 
114年2月14日岳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核備 

一、目的 

岳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社團

利用課餘時間在花蓮縣小學擔任社團活動師資，促進社團多元發展，並

將服務學習精神融入於活動中，特捐助學生社團活動經費及訂定本辦法，

以提供其適當之經費補助。 

二、申請對象及活動辦理期間 

（一）申請對象：限本校正式成立之學生社團（含預備性社團）。 

（二）活動辦理期間： 

 第一梯次：寒假（每年一月至二月間）。 

 第二梯次：暑假（每年七月至八月間）。 

（三）補助活動範圍：以配合辦理花蓮境內國小營隊或活動為主，另捐助企業

指定之學校優先補助，學校名冊另行公告辦理之。 

（四）補助金額：每年提供本校補助總額為新台幣5萬元整，各申請社團補助

金額由本校學生事務處核定，並送請捐助企業核備。 

三、活動辦理內容及原則 

（一）活動辦理應以服務與學習功能，並考量延續性與發展性原則，有助提

昇學習成效，以生動活潑、生活化且富創意之方式，協助同學培養學

習興趣多元文化及其他有意義之服務學習體驗活動等。 

(二)每次營隊服務時間以規劃2日（含）以上，或服務時數滿16小時以上活動

為原則，服務時數達標者，核予參與服務同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服務奉

獻或多元成長總計6小時。 

(三）規劃營隊活動內容時，應先與擬前往服務之學校溝通聯繫，協調排定銜

接行程，評估活動需求及特殊需要，並將服務學習內涵與精神融入於營

隊活動中。 

四、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間： 

1.第一梯次：每年10月受理申請次年辦理之寒假營隊活動，並於11月30

日前公布審查結果。 

2.第二梯次：每年4月受理申請辦理當年之暑假營隊活動，並於5月30日

前公布審查結果。 

（二） 檢附資料： 

1.補助申請表。 

2.企劃書。 

（三） 企畫書文件應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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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名稱。 

2.活動緣由及目標。 

3.營隊負責人。 

4.服務對象及人數。 

5.活動內容：包括實施時間、地點、活動流程、實施方式及預期效

益等。 

五、可申請之項目 

(一)印刷及裝訂 

(二)食品-餐點、便當(需有名冊) 

(三)辦公事務用品-文具器材 

(四)保險（必備） 

(五)場地租金 

(六)租車費 

(七)交通、住宿費 

(八)鐘點費 

（九）獎品費（提供給小學參與者） 

（十）其他：需經本校學生事務處核准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社團應於每梯次活動結束後20日內備妥以下資料，逕送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審查並進行經費核銷。 

       1.經費核銷收支說明書。 

  2.活動成果報告書。 

  3.收據或發票（需有學校統編）。 

(二)逾期未完成上述程序，視為放棄該項補助經費。 

七、補助成效考核 

根據社團提供的活動成果報告進行成效評估，並以此作為下一次申請的參

考依據。 

八、本辦法經捐助單位岳盟企業有限公司核定後，本校依年度捐助款項據以執

行。 


